附件
2026年与西班牙IE大学全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奖学金申请人应提交材料及说明

一、应提交申请材料
1.《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国留学申请表》
2.《单位推荐意见表》
3. IE大学录取通知书
4.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5.成绩单
6.外语水平证明
7.学历学位证明
[bookmark: _Hlk30431430]8.个人简历（中英文，含国外学习或工作/实习情况）
9.个人陈述（英文）
10.两封专家推荐信
11.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项目申请承诺书（超链接，可点击下载）
12.国内及留学所在国出入境记录（国外申请人需提交）
13.单位推荐公函（受理单位上传）
请按以上顺序准备申请材料，并按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上的说明将相关材料扫描并上传至信息平台（《单位推荐意见表》无需扫描上传）。如提供的材料中有英语以外语种书写的，需另提供中文翻译件。
二、申请材料说明
1.《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国留学申请表》
申请人需先登录“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并按要求如实填写网上申请表；在填写完申请表并确认无误后，可按系统提示完成网上提交。网上申请表正式提交后不能再修改信息（如留学期限、留学国别等）。
2.《单位推荐意见表》
单位推荐意见表在申请人完成网上填报内容打印申请表时由网上报名系统自动生成（在网上填报阶段此表不能显示）。推荐意见表应由单位负责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工作的主管部门填写。推荐单位应在仔细确认表中列明所在单位的责任与义务且无异议后，再针对每位申请人填写内容，由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如所在单位为司局级以下单位，则须由司局级主管单位在“上级主管部门复核意见”栏提出复核意见,并由负责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
[bookmark: _GoBack]注：凡来自有关高校的申请人，其《单位推荐意见表》的电子信息由各校国家留学基金申请受理工作主管部门负责输入网上报名系统；来自其他单位的申请人，其《单位推荐意见表》的电子信息由国家留学基金申请受理机构负责输入网上报名系统（各受理单位名称及受理范围详见国家留学网受理单位通讯录）。
未提交单位推荐意见的，或单位推荐意见为“政治立场不合格”、“材料不属实”、“所在单位不推荐”的，材料审核不予通过。
3.IE大学录取通知书
申请人应提前完成IE大学国际发展、国际关系、应用经济学（公共政策方向）、法学、科技与全球事务、国际法律研究或商业分析与数据科学硕士项目入学申请，并获得录取通知书。申请时，应提交IE大学录取通知书作为证明材料。
IE大学报名网址，各专业介绍：
国际发展硕士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国际关系硕士Mast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应用经济学（公共政策方向）硕士Applied Economics
法学硕士Laws
科技与全球事务Technology and Global Affairs
国际法律研究International Legal Studies
商业分析与数据科学Business Analytics and Data Science
请注意，该项目仅支持申请人攻读以上7个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申请人同时只能申报一个专业领域。
4.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上传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
5.成绩单
应提交本科开始至最近一学期的成绩单扫描件。
6.外语水平证明
申请人应按《2026年国家留学基金委与西班牙IE大学全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奖学金》外语水平条件要求上传清晰有效外语水平证明扫描件。
7.学历学位证明
-应届硕士毕业生应提供院校签字/盖章的在籍证明扫描件。在籍证明应明确学生在读年级和学制。
-毕业1年以内的硕士研究生应提供硕士学历学位证扫描件。
-本科毕业生应提供学士学历学位证扫描件和曾在国际组织实习或任职6个月以上的工作证明扫描件。
上述学历学位证明可使用学信网《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档案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替代。
-曾在国外取得学历学位人员应提供以下所列任一：
（1）往年开具的《留学回国人员证明》；
（2）可认定留学期限、留学单位和学历的相关佐证材料，包括：国家移民管理局官网打印的本人出入境记录和国外院校颁发的学位证书/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开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注：申请法学硕士项目人员，提交的本科学士学位证明应为法律专业。
[bookmark: _Hlk30431468]8.个人简历（含国外学习或工作（含实习）情况）
需提交英文个人简历（请附：国外学习或工作（含实习）情况及佐证材料，如我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开具的《留学回国人员证明》、曾赴国外学习或工作（含实习）的邀请信、学习期间的成绩单或所获国外院校的学位证书等复印件）。
9.个人陈述（英文）
提交英文个人陈述，为什么申请本项目，对国际组织有哪些了解，个人职业理想等，是否愿意承诺在本项目课程期间或完成本项目一年内赴国际组织实习或任职6个月(含)以上等，字数不限。
10.两封专家推荐信
推荐人应（曾）为申请人导师，工作主管负责人或同事，能够客观详实地对申请人进行评价和推荐；推荐信应为英文拟就，使用推荐人所在单位专用信函纸（有单位抬头名称）打印并由推荐人本人签字。
11.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项目申请承诺书
为保证选派效益，确保达成立项初衷，申请人需签署《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项目承诺书》，承诺在完成学业1年以内，赴国际组织（国外）进行不少于6个月的实习或任职。
请点击下载《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项目申请承诺书》。
12.单位推荐公函（受理单位上传）
受理单位应于4月25日前通过信息平台提交推荐公函、初选名单和申请人电子材料至国家留学基金委，无需向国家留学基金委提交书面材料。

